[bookmark: _GoBack]加拿大租赁业发展及相关规定
一、加拿大融资租赁业情况及趋势
加拿大的融资租赁业包括基于财产的融资、设备和车辆租赁。融资租赁业2007年融资最高达到1054亿加元（1998年仅500亿）。由于经济衰退，2008-09年的总资产融资下降至808亿加元。
据估计，加拿大租赁公司管理下的租赁资产共约1030亿加元，设备融资公司占480亿。大部分租户（60％）是中小型企业。加拿大2004年的商业设备融资为190亿加元。
加拿大商业及工业器械租赁和租赁业经营状况统计(2010)
	
	年营业额
（百万加元）
	经营开销
（百万加元）
	经营利润率（％）
	工资，薪酬及福利
（百万加元）

	2010
	6,712.0
	5,945.8
	11.4
	1，278.1

	2009
	6,458.5
	5,745.1
	11.0
	1，317.5

	2008
	6,742.4
	5,910.9
	12.3
	1，326.2


加拿大租赁市场由国内和国际银行租赁公司、大型独立实体和大量的小型租赁公司组成。“加拿大融资租赁协会（CanadianFinanceandLeasingAssociation）现有约200多个租赁公司为会员，大多是在加拿大经营的设备和车辆租赁公司，其中约20％为大公司。这些大型租赁公司包括GECapital,商业投资信托基金（CIT）,美国银行（BankofAmerica）,PNC设备租赁公司（PNCEquipmentFinance）,卡特皮勒金融服务公司（CaterpillarFinancialServicesInc.）,威尔斯法构金融集团（WellsFargo）,国际商业机器金融公司（IBMFinancial）和约翰迪尔信贷公司（JohnDeereCredit）等大型跨国集团。这些公司95％的融资来自于加拿大境内。而小型私营租赁公司多数是依附性的，业务量也较小。
加拿大租赁市场特点是，小型租赁公司的交易量主要取决于租赁承包供应商和供应商计划项目；而中、大型租赁公司的交易则更多来自于直接承租客户。由于加拿大的整体市场规模较小，局限于特定设备的专业租赁公司不多，租赁公司的租赁服务有多样化的特点。加拿大租赁业在政府中有很高的认知度，租赁市场潜力在增大，特别在中小型企业市场份额有较大发展空间。
在加拿大，基于资产的融资租赁业融资占加拿大每年用于机械、设备和商用车新投资的25%。该行业的客户约60%为中小型企业。虽然许多信贷提供者为大型金融机构，如银行、信用社和保险公司等，但企业的融资公司和地区性小型独立融资租赁公司仍占相当数量。
租赁消费客户种类及所占市场比例
	客户种类
	所占比例（％）

	企业
	９０．１

	个人
	３．０

	政府，非盈利组织和公共机构
	４．５

	境外出口
	２．４

	总计
	１００


基于资产/设备的融资租赁业代表了相当大的商业资本来源新渠道。这一融资方式主要依靠对特定资产进行基于现金流的信贷分析，而不是银行提供的传统的“净值”借贷。基于资产的贷款是以存货和应收款为保障，而不是以设备为保障的贷款，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同样，用项目融资方案为基础设施，包括电力资产（水电、风电、燃气轮机、核能和替代燃料）、医院、收费公路和运输等解决融资问题也有很大的市场需要。
租赁设备种类及市场份额排名（2004年统计）
	排名
	设备种类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１
	车类（总计）
卡车
拖车
公共车
	２７％
１４％
１１％
２％
	２５％
１３％
１１％
２％

	２
	建筑设备
	１２％
	１３％

	３
	制造业和加工业设备
	９％
	９％

	４
	飞机及其相关设备
	７％
	７％

	５
	办公室设备
	６％
	６％

	６
	电脑（软硬件）
	６％
	５％

	７
	医疗及保健设备
	３％
	３％

	８
	林业设备
	３％
	３％

	９
	矿业及石油设备
	３％
	３％

	１０
	材料处理设备
	２％
	２％

	１１
	办公家具和夹具
	１％
	１％

	１２
	商店家具，柜架，设备
	１％
	１％

	１３
	铁路机车车辆
	１％
	１％

	１４
	农业设备
	１％
	１％

	１５
	通讯设备
	０％
	０％

	１６
	水容器
	０％
	０％

	１７
	旅馆，饭店，公寓
	０％
	０％

	１８
	其它
	１７％
	１７％



加拿大租赁的传统做法是把重点放在借款人/出租人和资产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上（即基于资产融资产品的实施），但金融公司和出租者经常用专门证券化融资来减少提供资产融资产品的成本。
基于资产的融资（和证券）是高度依赖于一个复杂的，有时甚至是互相冲突的税务和会计规则。加拿大的融资和租赁市场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金融服务法规和税收的影响。
加拿大《银行法（TheBankAct）》规定除非是“融资租赁”，银行不能从事消费者汽车租赁或任何基于资产的租赁经营活动。基于这一规定，汽车租赁业一直由制造商融资公司和较小型出租团体（特别是独立的汽车经销商）把持。此外，银行不能够向消费者提供出租赁资产的“经营性”租赁。
在通过购买剩余价值担保以抵消大部分设备风险的情况下，银行可以提供经营性租赁。小型工业实体则通过承担特定资产的剩余价值和重新营销风险来提供经营性租赁，这样会导致经营性租赁相对昂贵（除非能从养老基金、保险公司获得信贷或将部分融资证券化）。虽然银行不能直接进入这类租赁业，但它们可以为汽车租赁公司提供信贷，而且常常是基于无追索权的。
为企业投资新机械、设备和车辆等提供方便可促进全国的生产力，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据有关研究表明，1992-2002年间，基于资产的融资业直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2.3%，相当于国民生活水平提高总数的8%。
二、加拿大对融资租赁经营的管理与监管
加拿大有10个省、3个区。省、区和联邦政府有各自的行政与法律管理权限和范围。总的来说，加拿大各省、区负责制定涉及本省财产和民权方面的政策与法规；联邦政府则主要负责制定国家事务方面的政策和法规。
加拿大未针对租赁业单独立法，租赁业相关法律既包括联邦立法，又包括各省、区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主要有《银行法》、《所得税法》、《可移动设备法》、《破产法》、《公司债权人安置法》、《工资收入者保护法》等。租赁业在加拿大是由各省自己负责管理。联邦政府对租赁不实行监管，唯一例外的是由联邦负责的《破产法》。因此，当事人必须事先明白具体租赁交易的省区，并确保该交易符合当地的相关法律。不过，加拿大许多省区（魁北克省的除外）租赁业相关法律和规定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税法在租赁行业监管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各省对下属市政府的融资租赁活动有各自的监管措施。以安大略省（简称安省）为例，省政府制定的《城市法》（TheMunicipalAct）对市政府的融资租赁有具体的规范。《城市法》的起草是在债券发行及投资政策委员会（CommitteeonDebtIssuanceandInvestmentPolicy）的协助下完成，该委员会由安省金融管理机构、安省城市协会、城市财政办公协会、市政工作人员和投资社团等组织派出的代表构成。融资租赁是指以市为承租方，对支付做出承诺，对将要购买的财产成本（相当于）进行债务融资。
根据安省《城市法》相关规定，安省各市必须分析并公布其融资租赁合同里的专门标准化信息。市政厅必须首先确定并陈述融资租赁政策和目标，然后才能着手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各市至少每个财政年必须上报一次所有的融资租赁协议和交易。
根据安省的规定，安省多伦多市要求本市市财务管理部门官员就其融资租赁项目向市政策与财政委员会提交报告，说明基金来源、财政意义及其影响。年度财务报表在罗列各项融资租赁在市现有长期债务中所占的比例时，必须标明其租赁融资的成本预算。财务主管应每年向市政厅报告其融资租赁情况，说明融资租赁在城市现有长期债务中所占比例，并保证这些租赁活动不违背市政府的相关租赁政策。城市机构、董事会和委员会都将遵守市政府的租赁融资政策和目标。
多伦多市规定，所有超出市政厅规定范围和被市政厅和财政厅认为涉及材料的融资租赁协议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每一个融资租赁交易必须得到市里的标准、允许市政厅和公共审查。如可能，融资租赁必须包括一个完整的固定支付清单。
2. 在签署材料融资租赁协议之前，市政厅必须在财务出纳提供报告的基础上对交易实行评估。这样做能是市里对该交易的成本有一个准确的了解。评估必须包括法律和财政方面的建议。
3. 在郡、区市地域，当较低级市的融资租赁安排可能会影响到其所在郡、区级政府的信用评级时，较低级市比须在做决定之前，向郡、区通报其租赁安排，包括日程表和条款。
同时，市还必须有单独的财务规定明确表明，融资租赁项下的超出市政期限的支付全部属于市合法债务并在财务权限以内。
三、租赁业相关税务、会计制度
（一）税务制度
加拿大属联邦、地方税收分权型国家，实行联邦、省（或属地）和地方三级征税制度，联邦和省各有相对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地方的税收立法权由省赋予。由于实行非中央集权制，各省税收政策具有灵活性，各省的税种、征收方式、均衡税赋等都有一定的自主权，但省级税收立法权不能有悖于联邦税收立法权。
涉及租赁业的主要税种包括：公司所得税及附加税、个人所得税及附加税、商品劳务税（消费税）、资本税、土地和财产税等。
所得税。加拿大的所得税由联邦政府和各省或地区政府征收。加拿大居民必须根据其在世界各国所获得的收入缴纳所得税。非加拿大居民只要有来自加拿大的以下收入或收益，都要在加拿大纳税。加拿大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分为四类：即薪酬收入、生意收入、投资收入和资本收益。联邦个人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纳税人收入愈高，税率也愈高。非居民在加拿大所获得的大部分被动性（投资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使用权费，只要是由加拿大居民所支付或预付给非居民的款项，都要扣除25%的所得税。在加拿大的非居民有可能根据本人居住国与加拿大之间所签订的有关税务条约减少或免除应缴纳的所得税。
消费税与其他税项。加拿大的消费税是一类税收的总称：首先是与中国增值税类似的商品和劳务税，即GST，分为联邦商品与劳务税和省商品与劳务税，加拿大于1991年起对大部分货物与服务的销售征收7%的联邦商品与劳务税，目前税率下降为5%。各省均对零售货物及劳务征收商品与劳务税，从6%到12%不等。租金收入须缴纳此税种。其次是与中国消费税类似的消费税，对汽油、柴油、卷烟、酒、珠宝、空调及重型车等征收特别消费税。但基本食物、医疗服务、托儿教学、住宅租金、金融服务、再售房屋、保险、处方药物等项目可免征消费税。对大部分在商业经营中因购买货物而交纳商品与服务税的人来说，可通过退税机制抵免此项税款的支出。某些省份对出售个人有形资产和提供某些服务征收销售税。计算所得税时，省销售税一般不予抵扣，也没有退税。
市政府税项（地税）。市政府征收的税项用于供学校、警察及消防、道路维修和其他本市服务之用。业主每年必须按照其物业估值缴纳市政税（俗称地税）。
代扣税项。加拿大居民在向非居民支付大多数形式的投资性收入（包括利息、股息、租金以及使用权费）时，通常要代扣相当于付款总额25%的税款。根据适用的国际税务条约，此一税率可降低。在比较典型的税务协定中，其利息税为10%。股息税为15%，除非持股人是个公司，并且实际拥有股息支付人10%或以上的投票权，这种情况股息税为5%；使用权费10%，某些使用权费可减少至0%。根据«税法»规定，合伙企业中只要有一人是非加拿大居民，该企业应属于非居民性质。因而，加拿大居民向这样的合伙企业支付的款项需要全额扣交税项；不过，从行政操作来看，加拿大税务局一般会允许付款人审核合伙企业，按其合伙企业成员的居住与税务协定情况扣缴有关税项。虽然预扣税项是向非居民收入者征收，但要由加拿大居民付款人预扣其税款并代替非居民缴纳给税务局，否则，加拿大居民付款人自己要承担支付该税项的责任。非居民通过其加拿大的分公司进行商业活动也被视为加拿大居民而被要求缴纳预扣税项。这些规定实际上使某些支付款项，如一个非居民向另一非居民支付的要扣除的利息，变成缴纳给加拿大的预扣税项。
（二）会计制度
收入的界定。笼统地讲，税法意义上的收入指生意或资产收入、任职或受雇的收入以及应纳税资本的收益。生意或资产收入通常等于根据税法规则调整后所获得的来自生意或资产的利润，此利润按照公认的会计原则与商业惯例计算出来。收入也包括出售资产时所获得的一半资本收益（称为“应纳税的资本收益”）。资本收益在资本亏损的情况下可以抵免资本的亏损。资本收益额一般等于出售资产所得减去按税法“调整后费用基数”（大致为购置费用）以及所有出售成本之和。
利息开支与其它财务成本。根据拟议的亏损减税限制规则，在生意经营中靠借贷或收购资产赚取收入而发生的合理利息开支可以获得税务减免。非利息开支，包括佣金和手续费，为赚取收入而借款或发行债券而发生的支出，或者因发行库存债卷而造成的费用开支，可分五年平摊减免。魁北克省已经提议立法将费用开支抵税限制在投资所带来的收入范围内。如果此规则生效，它将只适用于魁北克省纳税人。
折旧。纳税人有权要求按规定税率对用于企业经营活动中折旧的资产给予税务减免（资本费用减免）。类似的税务减免对于公司为了获得盈利而发生的其它不可减免的资本支出可以进行减免。这些折旧的资产包括各类机器和设备、建筑物和某些无形资产，包括商业信誉。土地不属于折旧税务减免的范畴。资本成本折扣是根据各类未折旧资本成本的总和计算而不是根据每一种单独的、未折旧的资本成本计算。为限制出租者折旧收益，加拿大在租赁资产折旧方面实行“指定租赁资产原则”。此原则将租赁市场分为小额免税租赁资产（单件物品价值低于100万加元）和其他非免税租赁资产。小额免税租赁资产主要包括办公家具、办公设备、居住设备、汽车、公路运输车辆和铁路车厢等。除此之外的租赁资产为非免税租赁资产，例如工业设备、船舶、发电设备、油气设备、飞行模拟设备和电话交换设备等。小额免税租赁资产的出租人可按余额递减折旧法计算资产折旧。非免税租赁资产的出租人的需按照规定的折旧率计算折旧。
转让定价规则。和其它许多国家一样，加拿大也采用转让定价规则以保护其税制基础。制定这些规则是为了确保加拿大纳税人的收入（和他们相应的纳税义务）不至于因为他们在与相关的非居民进行在法律上没有关联的交易后过于缩水减少。转让定价规则适用于在加拿大进行商业活动的加拿大居民和非居民，因此，转让定价规则也关系到在加拿大的子公司（以及其母公司）和分公司。货物的定价和管理费、担保费、使用权费的确定都是确保实行转让定价规则所涉及的内容。税务局在转让定价问题上有特别审计权力，它可以要求纳税人在收到该局的正式通知后90天内上交所需文件资料。
四、租赁业协会运作经验
[bookmark: OLE_LINK1]加拿大租赁行业协会主要有两家:加拿大租赁协会(CRA,CanadianRentalAssociation)和加拿大融资租赁协会（CFLA,CanadianFinance&LeasingAssociation）。两协会均是非盈利机构，但要收取会员费维持日常运作，并提供一些行业相关的有偿服务。两协会都有非常成熟的网站，并在主要商业城市设有办公室。
（一）加拿大租赁协会CRA
CRA是非盈利的行业贸易组织，致力于促进会员企业的成功并推进租赁行业的发展。CRA成立于1965年，隶属于美国租赁协会（ARA），同时CRA也在加拿大的不同地区设有分会和代表处。CRA通过各地区分会的网络组织为加拿大租赁企业服务。同时由于CRA是ARA的分会，所以其会员可以与ARA共享很多资源和活动。
CRA的核心价值在于：促进会员的交流与合作；在制定政策时尊重会员的多样性和不同观点；在自发、自愿的基础上发展领导机制；代表租赁行业的专业性和完整性；致力于变革和持续改进。
CRA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1.以合法的方式促进加拿大各个分会的发展、保持、运作、维护以及公共福利；2.培养租赁行业从业人员良好的品质；3.促进行业关系间的道德实践，为公众提供统一的高标准服务；4.向会员传播行业进展的有用信息，协助会员拓展业务，提供租赁行业有关程序和专业领域信息；5.协助会员共同学习、研究和交流相关知识和想法；6.及时通知会员关于租赁业在当地、国内和国际各个层面的重要事项；7.为会员及其员工组织开展研讨会、展会和培训活动；8.为会员提高收益设计开发新系统和相关程序。
CRA的主要工作方式包括：
1.为会员提供保险方案
CRA可以为所有会员提供专业的集团保险方案，帮助会员以最低的费用获取必要的保险业务。由于CRA已建立起关于租赁行业的专业的保险系统，再结合会员自身的业务，分析其所面临的风险，可以为会员在全加拿大境内提供有针对性的保险服务，同时可以享有集团优惠价。CRA专门为会员设计的保险方案包括：财产保险、租赁设备远程保险、责任保险、业务中断、犯罪、设备故障、设备再租赁保险等。
2.举办行业年会、交易会和展会
CRA的年会每次都与美国租赁协会的租赁展会一同举办，有利于会员扩展业务。在展会后还为CRA会员专门举办一场活动，以促进会员间的交流。
CRA也会在加拿大不同省份组织举办区域性租赁交易会，大型租赁展会。
3.搜集与传递行业信息
CRA有专门的员工负责收集有关租赁信息并及时传达给会员。付费会员每月可以获得ARA的顶级行业杂志《租赁管理》（RentalManagement），并可以通过网上邮件获得关于租赁业变化的即时信息。此外，CRA还发行刊物包括：ARA会员年度信息合集、加拿大租赁服务杂志等。
4.培训服务
ARA拥有关于租赁行业的非常丰富的资料，包括视频、书籍、杂志及相关教学教具，CRA会员可以分享ARA的资源。CRA的会员也可参加ARA的研讨会等活动。
CRA还为会员提供部分人力资源方面的服务，例如帮助会员企业制订员工政策手册。
5.经验报告与信用评估
帮助会员简化日常运作并更有效地管理业务,协助会员出具福利报告和经营成本报告等。CRA还为会员提供信用评估报告服务，帮助会员鉴别客户的信用情况。
6.奖学金项目
CRA同时还设立了若干奖学金项目，为从事租赁行业的大学生、租赁业主、员工及其直系亲属的进修提供资助。
此外，CRA可以为会员提供专业的租赁标签和设备贴花，方便企业对租赁设备进行管理。
（二）加拿大融资租赁协会CFLA
CFLA代表了加拿大以资产为基础的融资、设备和汽车租赁产业。这个行业是传统借贷（银行和信用合作）机构之外最大的债务融资提供者。
CFLA成立于1993年，由加拿大汽车租赁协会和设备租赁协会合并而成。CFLA在加拿大拥有200多家会员，大多是在加拿大经营的设备和车辆租赁公司，包括大型跨国公司以及国内小型区域性企业，涵盖了对制造商的财务公司、独立租赁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和行业供应商的金融服务。该行业的客户包括加拿大的小、中、大型企业以及消费者。
在它鼎盛的2007年，该行业融资的资产价值高达1054亿加元。但在2008-2009的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其在加拿大的总资产下滑至808亿加元。
CFLA成员是加拿大企业和消费者的关键合作伙伴。基于资产的融资几乎触动了加拿大所有企业和消费者。CFLA通过促进在新机械、设备和车辆方面的企业投资，增强了国家的生产力也提高了加拿大人的生活水平。
CFLA的主要职能有四个方面：1.向政府、媒体、其他金融服务协会和公众进行行业推广；2.向会员提供及时的行业相关信息，对可能直接影响到会员业务的重要信息发出警示；3.通过组织举办行业论坛等方式，为会员交流、交换信息和学习先进经验提供服务；4.为会员企业的员工提供专业培训服务，不定期举办专题研讨会。
CFLA的会员包括三种类型：1.普通会员，即从事融资租赁的企业；2.联合会员，即为融资租赁行业提供服务的机构，例如律师、会计事务所、软件开发者、拍卖行等；3.海外会员，是对加拿大融资租赁业感兴趣的外国机构。
CFLA的董事会成员从会员中产生，任期两年，通常由该行业在不同地区的商业领袖担任。执行委员会由董事会任命，设有主席、副主席、财务秘书长及工作人员，负责协会工作的日常执行，包括会计、培训、政府关系、法务、税务等。
CFLA每年秋季举办年会，每年6月还组织会员举办高尔夫比赛。
CFLA最新的运作方式是通过协会网站进行的。该协会在2012年2月对网站进行了升级改版，在网上大量发布相关行业信息，其中90%的信息是会员专享的,需要密码登录才可浏览或下载。网站提供的信息包括政府政策调整、相关法律法规、会计、税收、保险、经济数据等。网站设有专门的交流区，可以在线查询行业相关服务的提供商、寻找融资伙伴、查找相关法律和技术服务提供者。CFLA网站还设立了其特有的在线培训系统——加拿大租赁业按需培训项目,包含了11个视频教学资料,帮助会员学习加拿大的融资租赁、设备租赁和汽车租赁等。CFLA网站还设有电子留言板,也会通过电子邮件给会员传递信息,网上还提供会员专享的行业年度调查报告。其网站已成为行业的电子信息资源中心。
